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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直属及驻县有关单位：
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将我县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现就我县猕猴桃产业发展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要求
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发展、科学规划、良种良法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产业安全为核心，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建立健全产业体系，推动我县猕猴桃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到2020年，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产量初具规模，产业化运营体系基本形成，与第二、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促进农民致富、农业增收、农村繁荣。
二、发展重点
（一）建设科技示范园。建设包含品种收集保存园、良种采穗园、种籽园、砧木培育圃、良繁场、品种展示园、标准生产示范园、培训学校等内容的猕猴桃科技示范园，负责收集本地野生猕猴桃资源并加以驯化培育，收集国内外猕猴桃良种并训化观察与试种，生产适合本地本土的砧木苗木与繁育本地生产所需的良种苗木，保证良种苗木供给量，开展以应用猕猴桃先进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培训。
（二）大力发展种植。结合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和交通发展、劳力供给、融资状况等社会因素，在确保产业安全且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猕猴桃产业发展。禁止毁林种果，禁止在饮用水源头区、江河源头区、坡度大于25度的山地、城区范围等不宜种果的地方种植猴猕桃。积极鼓励引导企业、合作社、果农等大力发展种植猕猴桃，扶持发展以金艳为主的黄肉型优新猕猴桃品种。建设定点苗木繁育基地，实行封闭式苗木繁育与定点苗木供应制度，规范苗木培育，保障苗木质量安全。
（三）标准化生产。建立科技支撑平台，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签订科技支撑合作协议，聘请国内外猕猴桃专家担任技术顾问。成立县猕猴桃产业发展技术攻关团队，重点研究品种选育、引种训化、规范化建园、标准化生产及采后贮藏保鲜等关键环节技术，制定猕猴桃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成立县猕猴桃产业发展技术服务团队，开展技术培训，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支持“公司（合作社、协会）+基地+农户”模式发展猕猴桃产业，建设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培植专业生产村。
（四）提升产后处理能力。将猕猴桃产后处理能力建设与基地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引进产后加工处理设备，完善贮藏冷库、冷藏运输车辆等配套设施。鼓励部分脐橙采后处理加工厂有计划地将库房等设施设备进行转型改造，逐步将原有脐橙脱绿库改造成猕猴桃储藏冷库。
（五）建立健全营销体系。扶持企业、合作社、协会、种植大户、专业村、示范园、家庭农场发展种植猕猴桃。积极申报无公害、绿色、有机、ISO9000、良好农业规范等认证，申请地理保护标志。利用中国供销·赣南脐橙交易中心平台，建设猕猴桃果品专业批发交易市场，大力促进线上销售，积极开拓市场，健全销售网络。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升品牌影响力。
三、扶持政策
（一）支持科技示范园建设。安排土地平整项目，支持示范园整地工作。统筹安排40万元资金支持示范园建设，其中3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0万元用于品种引种、驯化、选育。
（二）支持发展种植。从2017年开始，在本县范围内柑橘黄龙病病毁果园、荒山荒地新种植猕猴桃10亩以上，经验收符合标准化种植要求的，由县财政按600元/亩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苗木补助；贫困户种植猕猴桃的，按产业扶贫政策1000元/亩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苗木补助；建设县级定点猕猴桃无病毒苗木繁育场的，给予一次性2000元/亩资金补助。
（三）支持标准化生产。开展标准化示范园创建活动，在2017年新定植的、面积20亩以上基地中创建若干个标准化示范园，总面积不超过1000亩。标准化示范园必须按照与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建成猕猴桃产业观光园，且基础设施完善，果园管理较好。标准化示范园创建达标的，一次性奖补400元/亩创建经费。
（四）支持产后处理能力建设。企业新增猕猴桃加工生产线，按照购买款的20%给予资金补助，每个企业限补1条。脐橙加工生产线改装成猕猴桃加工生产线并经验收符合要求的，一次性按照5万元/条的标准给予资金补助；新建冷库的，按100元/m3标准给予补助；将原有柑桔脱绿催熟库改建成猕猴桃贮藏冷库的，按20元/m3标准给予补助，每家企业限补5万元；购置冷链运输车的，按购车款2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限补1辆。
（五）安排产业发展经费。县财政每年统筹安排产业发展经费5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猕猴桃苗木繁育监管，10万元用于技术科研攻关、技术培训与资料编印，30万元用于品牌认证、品牌宣传推介、品牌设计包装补助等品牌营销工作。
（六）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猕猴桃产业发展，在同等条件下，对猕猴桃产业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优先放贷。“财政惠农信贷通”、“产业扶贫信贷通”等信贷产品优先保障猕猴桃产业的发展需求。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安远县猕猴桃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县果业局、发改委、财政局、农发办、扶贫和移民办、水保局、农机局、国土局、水利局、农粮局、林业局、供销社、金融局、科技局、电商办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果业局，由县果业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领导小组各项日常工作。各乡（镇）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着力推进猕猴桃产业发展工作。
（二）加强宣传引领。各乡（镇）和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猕猴桃产业发展工作，全面宣传发展猕猴桃产业的重要性、迫切性、可行性和相关扶持政策，提高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猕猴桃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营造浓厚氛围。
（三）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县果业局牵头组织成立县级猕猴桃科技服务机构，指导猕猴桃科技示范园与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建设。有猕猴桃产业的乡（镇）必须配备专职的猕猴桃专业技术人员。鼓励相关科研院校在县建立猕猴桃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四）确保果品质量安全。加强猕猴桃安全生产及采后处理监管，规范使用农业投入品，鼓励按照“三品一标”的要求生产优质安全的猕猴桃果品，建立严密的产品安全可追溯体系，保证从果园到餐桌的绝对安全。
 
（五）落实系列扶持政策。县财政每年统筹安排资金对猕猴桃产业发展所需经费予以保障，落实各项支持政策。相关奖励和补贴，由实施主体按相关要求实施完成后，及时向县果业局和财政局申报，并由县果业局牵头，联合县财政局等部门，组成验收小组进行核查验收。验收合格后由县财政局将相关奖励和补贴拨付给相应的实施主体。
（六）强化考核机制。把猕猴桃产业发展列为乡（镇）和相关部门精准扶贫考核范围，确保猕猴桃产业发展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由县政府对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乡（镇）和部门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力的乡（镇）和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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